附件2：
违规行为费用扣减标准（违约金/扣款规则）
 
本附件针对乙方派驻员工各类违规行为，明确甲方扣减乙方劳务费用标准；甲方完成费用扣减后，由乙方按照自身与员工的用工约定，进一步对涉事员工进行绩效、薪资扣减。
 
一、考勤类违规扣款
 
（一）迟到/早退
1. 单次迟到/早退10分钟以内：扣减乙方违约金20元/人/次
2. 单次迟到/早退10-30分钟：扣减乙方违约金50元/人/次
3. 单次迟到/早退超过30分钟：按旷工半天处理，扣减乙方违约金100元/人/次
4. 月度内同一人员迟到/早退累计3次及以上，额外加扣违约金100元。
 
（二）旷工
1. 旷工半天：扣减乙方违约金150元/人
2. 旷工全天：扣减乙方违约金300元/人
3. 月度累计旷工2天及以上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更换该员工，并额外扣减违约金500元/人。
 
二、作业及岗位违规扣款
 
1. 员工违反操作规程，导致工作无法正常运行、工作质量不达标，造成甲方轻微损失：扣减违约金100元/人/次；造成甲方直接经济损失的，乙方除承担对应违约金外，还须全额赔偿甲方实际损失。
2. 员工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、岗位职责、劳动纪律：扣减违约金300元/人/次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更换人员。
 
三、证件及健康资料违规扣款
 
1. 无法提供真实有效健康证明、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等资料，或提供虚假资料：单次扣减违约金100元/人，甲方有权立即要求乙方更换人员。
2. 甲方复检发现员工健康状况不合格：扣减违约金200元/人，乙方须当日完成人员替换。
 
四、行为举止类违规扣款
 
1. 工作期间谩骂他人、寻衅滋事：扣减违约金200元/人/次
2. 工作期间打架斗殴、肢体冲突：扣减违约金500元/人/次，甲方直接要求乙方立即更换人员。
 
五、违法违规类扣款
 
乙方派驻员工被处以行政处罚、刑事拘留等：单次扣减违约金800元/人，甲方有权无条件要求乙方清退该员工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 
六、客户/内部投诉类扣款
 
1. 因员工服务态度、工作失误引发甲方内部投诉或外部客户有效投诉：扣减违约金100元/人/次
2. 同一人员月度累计被投诉2次及以上：额外加扣违约金300元，并责令乙方整改、更换人员。
 
七、人员更换逾期扣款（人员配置违约）
 
1. 甲方要求乙方更换不合格人员，乙方未在5个工作日内配齐合格人员：每逾期1日，按该名人员单日劳务服务费的**0.1%**计收违约金。
2. 逾期超过20个工作日仍未补齐合格人员：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追究乙方全部违约责任。
 
八、其他补充约定
 
1. 本附件所有扣款，甲方直接从当期应付乙方的劳务服务费中统一抵扣。
2. 甲方完成费用扣减后，乙方可依据其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、规章制度，自主对涉事员工进行绩效、薪资扣减，相关纠纷与责任由乙方全权承担。
3. 本附件未列明，但合同主条款约定属于甲方可要求更换、追责的违规情形，甲方有权结合实际情节，酌情扣减相应违约金。

